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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﹔有關土木包工業申請許可時，負責人應檢據之工程施工經驗

證明文件一案，敬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

一 、 依據營造業法第10條第1項第l款 、 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5條

及內政部99年2月12日台內中營字第0990800323號令修正 「

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」與 「 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填寫須

知」辦理。

二 、 於本市辦理土木包工業申請許可時，當揭證明文件係、指經歷

證明書及經法院公證之服務證明書。
正本：新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

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北市辦事處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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